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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办〔２０２１〕２２号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新洲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移交验收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新洲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移交验收管理办法》已经

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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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洲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

移交验收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落实《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区

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意见》（武政规〔２０１７〕６３号），规范我区

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移交验收管理工作，解决住宅区配

套幼儿园规划不到位、建设不到位、移交不到位、标准不明晰、使用

不规范等问题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办法适用于我区城乡规划范围内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

日之后新建、改扩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移交验收。

第三条　区教育、住建、行政审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发改、财

政等部门，以及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区不动产登记等单位

应根据职能分工做好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、建设、移交验收和

使用等工作，保障住宅区配套幼儿园按照规划要求，与住宅区同步

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使用。

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行政审批等部

门严格审查幼儿园布局、有关技术指标和具体要求，在审批规划方

案和发放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前予以落实。幼儿园建成后，会同

区发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财政等部门共同进行幼儿园工程

的竣工验收，积极做好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的验收移交、产权申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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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使用等工作。

区行政审批部门按照审查后的幼儿园建设规划及建设规模、

标准等，负责核发住宅区配套幼儿园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区住建部门负责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竣工验收备案。施工图设

计文件应当送审的，必须在项目开工前审查合格。在校（园）舍建

设过程中，区住建部门加强工程质量监督，确保住宅区配套幼儿园

建设达到国家、省有关竣工验收标准。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后，

区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使用单位参加配建幼儿园工程的竣工验收。

验收合格，区住建部门办理配套幼儿园项目验收备案手续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统筹安排建设用地，对零星开发住宅

建设地块，要预留配套幼儿园建设用地；需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地

块，与住宅区项目一并办理供地手续，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中列

明，并在合同中约定应履行配套幼儿园建设以及无偿移交给区政

府的义务。在审查住宅区建设项目规划、建筑设计方案时，征求区

教育行政部门对配建幼儿园的平面布置、功能配置、建设标准等意

见，根据规划条件和有关标准，审查配建幼儿园的用地、位置、建设

规模等，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审查通过。

区发改部门负责住宅区配套幼儿园立项审批。规划区范围内

新建、改扩建住宅区，按规划要求需配套的幼儿园建设项目必须严

格遵守项目建设基本程序，按项目隶属关系报区发改部门审批或

者备案。

区财政部门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，严格根据政策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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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负责对辖区范围内配套的幼儿园，按职责及时

核准和统筹安排落实相关财政配套资金，并加强财政资金的使用

管理和监督，确保资金的使用效能。

第四条　小区配套幼儿园应与同一施工许可证中其他项目同

步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。分期开发的项目，配建的幼儿园应与

开发项目首期同步验收。未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不得进行移交

验收。

第五条　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配套幼儿园移交验收。按

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ＪＧＪ３９－２０１６），以及省市相关

规范标准，自行制订住宅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移交验收标准，通过查

阅工程资料、现场检查验收和必要技术检验等方式进行移交验收。

开发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后１个月内书面申请

区教育行政部门办理移交验收。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书面申请

的７个工作日内组织移交验收。

移交验收不合格的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具体整改意见，限

期整改，整改完成后再行验收。移交验收合格后，由区教育行政部

门签署移交验收合格意见书并办理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手续。

第六条　开发建设单位将小区配套幼儿园无偿交付区教育行

政部门。移交内容包括实物移交、档案材料移交和产权移交。

第七条　区教育行政部门现场完成实物接收，签订实物移交

清单。开发建设单位同时移交与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相关的前期

手续、相关图纸、招投标、施工、监理、竣工验收备案等所有工程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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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材料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档案材料移交清单上签署接收意见。

开发建设单位在完成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初始登记的 １５个工作

日内与区教育行政部门签订产权移交协议，并立即申请产权转移

登记。

第八条　各有关部门应当按职能分工履行相应职责，对履行

职责不到位，导致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未按规定规划、建设、移交、

使用的，责令整改；产生严重后果的，追究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

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第九条　对开发建设单位违反规定，不按标准和要求配套建

设幼儿园或建成后不及时办理产权移交的，由区政府相关部门按

规定予以处罚，并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
第十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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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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